
 

 

大同证券 

关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大同证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江苏艾倍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倍科”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

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近期在日常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况： 

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主办券商近日在日常持续督导工作中，通过查询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发现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城中支行起诉冯冠华和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信息如下： 

原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 

被告：冯冠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20）苏 0104民初 685号 

开庭时间：2020 年 2月 11日 

2、股权转让纠纷 

主办券商近日在日常持续督导工作中，通过查询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发现因股权转让纠纷，李剑起诉冯冠华和江苏艾倍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原告：李剑 

被告：冯冠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案号：（2019）苏 0111民初 5744号 

开庭时间：2019 年 9月 9日 

3、股权冻结 

主办券商近日在日常持续督导工作中，通过查询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发现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杨建中持有的江苏北斗物联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被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被执行人：杨建中 

执行法院：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持有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数额：490万元人民币 

冻结股权标的企业：江苏北斗物联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事项：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 

执行通知书和裁定书文号：（2019）苏 0106财保 20号 

冻结期限：2019 年 10月 21日至 2022 年 10月 20日 

4、公司管理层重大人事变动 



2019 年 2月 28 日，公司时任董事、财务负责人秦树强先生辞职，公司未及

时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9年 5月 14 日才在主办

券商督促下补发公告。直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出具日，公司财务负责人关键岗位

仍然空缺，董事会人数也少于五人，不满足《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总经理黄忠怡已辞职，负责具体信息披露事务的吴杨已辞职，公司缺乏

与主办券商直接对接的负责具体信息披露事务的专业人员，主办券商无法与公司

保持有效、畅通的日常联系。 

目前，公司管理层中，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关键岗位均空缺。 

艾倍科公司治理存在重大治理风险，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薄弱环节。 

5、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公司存在的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权冻结及公司管

理层存在重大人事变动，公司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 

大同证券已于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艾倍

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付账款及长期股权投资的风险提示公告》，针对公司分别

向南京浦开空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江苏北斗物联集团有限公司大额预付款

项 9,146,400.50 元和 5,094,000.00 元，以及南京艾倍科车联网有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事项专门进行风险提示。 

上述大额预付款项、长期股权投资事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

股权冻结、管理层重大人事变动以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共同构成了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大同证券已于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艾倍

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付账款及长期股权投资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管理层已针对大额预付款项事项采取法律行动，维护公司利益。根据南

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原告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建中、黑

海燕、南京浦开空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北斗物联集团有限公司四方损害



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裁定书（(2019)苏 0111 民初 8162 号），因原告江

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诉讼费，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按撤诉处理。 

公司管理层仍将继续针对大额预付款项、长期股权投资事项采取法律行动，

维护公司利益。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大额预付款项、长期股权投资事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

权冻结，对公司日常经营及公司声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对公司财务表现和经营

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管理层存在重大人事变动，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关键岗位均空缺，董事

会人数少于五人，不满足《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构成重大薄弱环节。 

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存在被江苏证监局、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

构采取行政处罚、自律监管等相应监管措施的风险。 

上述大额预付款项、长期股权投资事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纠纷、

股权冻结、管理层重大人事变动以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共同构成了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 

 

四、 主办券商提示 

针对上述事项，主办券商已履行对艾倍科的持续督导义务，通过查询企查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了解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合规

情况；同时，通过微信群、线上语音、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密切

沟通，严格按督导要求提供相关公告文件和备查文件，积极督促公司及时规范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审慎作出投资决策。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企查查的查询记录； 

（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记录； 

（三）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记录； 

（四）信用中国的查询记录； 

（五）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的查询记录； 

（六）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记录。 

 

 

 

 

大同证券  

2020年 3月 23日  


